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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安办发〔2016〕30号
市安委办转发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降水等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通知

各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降水等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通知》（新安办发电〔2016〕24号）转发给你们，请按文件要求，并结合前期《关于加强夏汛期间和高温季节安全生产风险点分析及防控工作的通知》（克安办发〔2016〕27号）中的相关要求，做好安全生产、事故防范等相关工作。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image: image2.wmf]6月20日

关于切实做好降水等灾害引发生产
安全事故的通知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办明电﹝2016﹞167号）明传电报通知：北疆高温将于6月15日结束，南疆东疆高温将持续到17日。目前北疆零度层高度在4000米以上，高山积雪消融。同时，15日至20日将会有频繁降雨天气，其中伊犁河谷、天山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山区局部有大到暴雨。出现融雪或混合型洪水及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增大，要重点加强监测和防范。为防范自然灾害引发安全生产事故，现提出以下要求：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及时发布汛情、地质灾害等预警信息。要及时通知本地区和行业领域的企业，防范降雨及其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要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及时治理各类隐患，积极主动做好防范自然灾害引发安全生产事故的各项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要加强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完善预案，加强演练，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一旦发生事故要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程序，迅速组织救援，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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